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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资助通讯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执行要求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，提高学生资助工作水平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关于《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资助通讯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执行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请各系按要求推荐至少1名人员作为本系学生资助通讯员，填写《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资助通讯员推荐表》（详见附件2），并于3月20日前发电子邮件至福州英华职业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 二、学生资助宣传报道工作将纳入对辅导员、系督导和相关的绩效考评工作内容，各系应高度重视，按本办法要求认真做好相关工作。在执行本办法过程中若有意见或建议，请联系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联系人：黄超英，联系电话：17859019193，邮箱：839915664@qq.com

